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安徽芯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安徽芯瑞

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瑞达”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保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芯瑞达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方式、实施主

体、实施地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如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与募投项目基本情况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芯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516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

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过 3,542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截至 2020 年 4 月 22

日，公司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542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97 元，募集资金总

额人民币 459,397,4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保荐费、承销费、审计及验资

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发行手续费等）合计人民币 33,492,028.30 元（不含

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25,905,371.70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容诚验

字[2020]230Z0051 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公司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

存储制度，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按

轻重缓急的顺序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

施主体 

项目投资

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额 

募投项目占筹

资总额的% 

1 
新型平板显示背

光器件扩建项目 
芯瑞达 26,801.83 26,801.83 62.93 

2 
LED照明器件扩
建项目 

芯瑞达 5,045.59 5,045.59 11.85 

3 
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芯瑞达 9,549.56 9,549.56 22.42 

4 补充运营资金 芯瑞达 16,103.02 1,193.56 2.80 

合计 / 57,500.00 42,590.54 100.00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433.24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433.24 万元。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针对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审核，

出具了《安徽芯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鉴证报告》（容诚专字〔2020〕230Z1752 号）。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及 2020 年 8 月 31

日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

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新型平板显示背光器件扩建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 2021 年 8 月 31 日延迟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将募投项目“LED 照明器件扩建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 2020 年 11

月 30 日延迟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及 2020 年 11

月 9 日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新型平板显示背

光器件扩建项目”的实施方式由“新建车间”变更为“新建车间和利用现有车间”

实施，建成产线数量与投资总额不变，利用现有车间方式可以快速增加产能，抢

占市场份额，提升公司生产经营效率与效果。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及 2021 年 10

月 20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

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和《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

司将“新型平板显示背光器件扩建项目”（新建部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及



“LED 照明器件扩建项目”的实施主体由芯瑞达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安徽连达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地点由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方兴大道 6988 号芯瑞

达科技园变更为合肥市高新区长宁大道与响洪甸路交口东南角地块；将募投项目

“新型平板显示背光器件扩建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的时间由 2022 年 8 月 31 日延迟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将募投项目“LED 照明

器件扩建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 2021 年 11 月 30 日延迟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 

二、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情况

及原因 

（一）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项

目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项目为

“新型平板显示背光器件扩建项目”（新建部分），即：实施方式由“新建车间”

变更为“新建车间和利用现有车间”，其中：利用现有车间方式实施的主体由连

达光电变更为芯瑞达，实施地点由安徽省合肥高新区长宁大道与响洪甸路交口东

南角地块变更为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方兴大道 6988 号芯瑞达科技园。 

连达光电实施的“新型平板显示背光器件扩建项目”（新建部分）建设生产

车间 12000 平方米，购置相关设备，建成 10 条背光模组光电系统、4 条光源器

件生产线和 30 条光学透镜生产线。现变更为：（1）建设生产车间 12000 平方米，

购置相关设备，建成 2 条背光模组光电系统、1 条光源器件生产线和 15 条光学

透镜生产线；（2）利用现有车间 4000 平方米，购置相关设备，建成 8 条背光模

组光电系统、3 条光源器件生产线和 15 条光学透镜生产线。 

该项目拟建产线数量及投资总额不变，新建车间方式下的相关产线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不变，按照原取数规则与口径下的资金使用计划如下（单位：

万元）： 

序

号 
项目构成 

初始计划 前次变更 本次变更后 

新建生产车间 利用现有车间 新建生产车间 利用现有车间 新建生产车间 

一 建设投资 23,801.83 7,413.90 16,387.93 9,258.43 7,129.50 

1 建筑工程费 3,600.00  3,600.00  3,600.00 

2 设备购置费 16,353.60 6,113.30 10,240.30 7,340.30 2,900.00 



3 安装工程费 1,635.36 611.33 1,024.03 879.03 145.00 

4 
其他建设费

用 
1,079.45 336.23 743.22 598.22 145.00 

5 基本预备费 1,133.42 353.04 780.38 440.88 339.50 

二 建设期利息      

三 
铺底流动资

金 
3,000.00 934.45 2,065.55 1,166.94 898.61 

合计 26,801.83 8,348.35 18,453.48 10,425.37 8,028.1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变更的原因与可

行性分析 

随着经济进入快速恢复期，市场需求与新技术渗透加速，为快速抢占市场份

额，巩固行业地位，提升产能规模与竞争力，扩大生产经营效率与效果，根据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额度，结合最佳工艺、安全及品质布局及设备价格变化，最

大可能利用现有车间尽快购置设备上线投产，具有必要性。 

公司现有生产车间及仓库面积30,000余平方米，通过优化工艺技术布局，可

以释放4,000平方米的可使用车间面积，用于实施新型平板显示背光器件扩建项

目的部分建设内容，同时可以提升资产利用水平，具有可行性。 

（三）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对公司

的影响 

本次变更仅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项目

投入的募集资金总额未发生变化，部分产线可以提前使用，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的变更是公司根据实际生产经营及管理需要进行的调整，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加强募

集资金使用的内部和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实现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已于2023年3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本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已于2023年3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监

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没有违反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程序合法有效，未发现有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的议案进行了认真核查，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有利于公司发展，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方

式、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实施主

体及实施地点已经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并

拟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及实

施地点无异议，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芯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之签

章页） 

 

 

 

 

 

 

 

 

保荐代表人：                  

                                                   江成祺 

  

                                                                

彭江应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